
法报广告2023年 3月 15日 星期三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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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106民初950号

宁夏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殷淑勇、宁夏西部绿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黄卓坚、久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有限公

司、殷小勇、陈淼、李英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恒信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宁夏
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为其在宁夏银行西塔支行代偿借款本金 20000元，向原告支付代偿期间利
息 308.16元（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7%的四倍暂计算自 2022年 10月 28日至 2022年 12月 5日共 38
天），合计 20308.16元，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继续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7%的四倍支付利息自 2022年 12
月 6日至代偿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殷淑勇、宁夏西部绿野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黄卓坚、久安高新电气
（宁夏）股份有限公司、殷小勇、陈淼、李英杰对被告宁夏集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欠款及代偿期间的利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流程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2186号

杨雪儿：

本院在执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杨雪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
杨雪儿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6民初722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杨雪儿继承王榕的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路315号民
生城市花园民生园9号商住楼二层6号营业房（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1064120号）房屋予以评估，进
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2年4月1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
凤区人民法院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2年5月15日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2年5月30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
面提岀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2年6月2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
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
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
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和圣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芳与被告宁夏铭龙置业
有限公司、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
人宁夏和圣砼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魏克雄、卜春芳：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魏克雄、
卜春芳、宁夏众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137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旺顺、宁夏圣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玉川与被告马旺顺、宁夏圣
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梦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杨梦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翔、宁夏嘉进盛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青平、黄国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砂石料款821004
元、税金8200元，以上合计829204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届满后的 15日内。本院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十时三十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白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吉县人民法院

喻波、郑芳、喻江海、喻红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
贷中心与被告喻波、郑芳、喻江海、喻红燕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晓娇：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陈晓娇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19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侯长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兴热力有限
公司与被告侯长菊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民初 1092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铖：

本院受理原告巨生宝与被告王铖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陆进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开发
区支行与被告陆进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陶瑞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陶瑞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695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付玉彬：

本院受理原告苏伯文与被告付玉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贵林：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贵林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150号

张云：

本院受理原告王志俊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点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河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宁夏天元蜀军劳务有
限公司与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中，异议人银川
市金凤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对本院作出的（2021）宁 0106执 6862号
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21）宁0106执
6862号执行裁定书不服，向本院提出书
面异议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31号执
行裁定书、复议申请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39号

陈晓鸿：

本院在执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陈晓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陈
晓鸿未能按本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1）宁 0106民初 405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
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陈晓鸿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同心路市场文昌厅二层 21号营业房
（产权证号：宁（2017）西夏区不动产权第 0010158号）房屋予以评估，进入评估程序。现向你公告通知本
院定于 2023年 4月 19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室公开选取评估
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 2023年 5月 24日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 201室领
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
2023年 6月 8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
2023年 6月 9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
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
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破1号之一

2022年 6月 30日，本院根据宁夏黄河坛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夏绿湾
园艺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夏
绿湾园艺发展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 77.30
万元。经管理人审定，本院裁定确认债权总额
为 3525682元，债权类型为普通债权。本院认
为，宁夏绿湾园艺发展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
情况表明，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又不具备和解或重整的条件，符合法
定宣告破产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
2日裁定宣告宁夏绿湾园艺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王维智、曹宇娟：

本院受理原告刘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昊诉讼请求：1.请
求判令王维智、曹宇娟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10万元，利息 2.7万元（暂从
2020年 9月 29日至 2022年 12月 29日止，共 27个月利息为 2.7万元，
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 12%进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函费、保
全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王维智、曹宇娟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被告申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
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2023）宁 0105民初 478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孙志荣：

本院受理原告李宏文诉被告孙志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2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
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余银生：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150000元，利息 35155元（从 2020年 10月 17日计算至
2022年5月18日，150000元×578天×14.8%÷365＝35155），合
计：185155元，其余利息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832号

张耘逞：

本院受理原告曹文斌、曹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玻璃款 295200元，并按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6年1月14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暂计
算至 2022年 12月 14日利息为 98466元，合计 393666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
告知书、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孙丽娟、张尔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崔永山诉你们及被告谭国军、宁夏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502民初349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孙丽娟、张尔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崔永
山工程款 122972元、逾期付款利息 31638元（计算至 2022年 5月 9
日），合计154610元，自2022年5月10日起至欠付工程价款付清之日
期间的利息以12297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75%计付；二、驳回原告崔
永山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李俊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穆海宝起诉被告李俊霞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要求与被告离婚；2.依法判决被告支
付原告彩礼 5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长山头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246号

宁夏江香源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山西经贸集团乾元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江香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税款
损 失 381634.87 元 及 滞 纳 金 8861.25 元 ，合 计
390496.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玉芹、赵洪升：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孙玉芹、赵洪升、绿地集团银
川学府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28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玉芹、赵洪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427500元、利息 13326.91元、罚息
386.46元、复利343.51元，合计441556.88元，并按《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
2022年2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二、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
治区分行对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军区北路学府花都北区35号楼1单元901（复式）室房屋折价或者以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绿地集团银川学府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孙玉芹、赵洪升追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2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2728元，公告费400元，由
被告孙玉芹、赵洪升、绿地集团银川学府置业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世鹏、宁夏鹏硕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颖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5770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田世鹏、宁夏鹏硕商
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
原告刘颖返还借款 48000 元、支付利息
1500元，并按年利率 3.85%支付该借款自
2022年 9月 1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
息。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48号

孙兵、王玉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孙兵、王玉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兵、王玉霞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20000元、利息 70379.14元（暂算至 2014年 12月 5日），
并承担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部利息。因你们下落不明，
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
院金融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310室）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19号

施进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施进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9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施进
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
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6855.52 元，违约金
1371.1元，合计8226.62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施进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1115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28号

张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928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张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5757元，
违约金 1150.6元，合计 6903.6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张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26号

段成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段成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26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段成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6124.54元，违约
金 1224.91元，合计 7349.45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段成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45号

马志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志俊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
9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志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8932.9元，违约金
1786.58元，合计10719.48元；二、如被告不履行上述债务，原告宁夏凯义信
商帐管理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马志俊名下车牌号为宁AHP647“长安福
特”牌车辆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68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马志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846号

王瑞、付亚娟：

本院受理宁夏恒融通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赵少文与被告王瑞、
付亚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48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瑞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恒融通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购房款
600000元，违约金 20000元，经济损失 30000元，合计 650000元；二、驳
回原告宁夏恒融通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赵少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17元，财产保全费387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瑞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1115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隋帅：

本院受理原告白少峰与被告隋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7680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隋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白少峰借款20000
元、利息 4371.07元，合计 24371.07元。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圣建：

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愉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6600元，违约金
7320元，合计 43920元；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214000
元，违约金 42800 元，逾期利率 20%即 107000 元，合计
363800元；3.本案诉讼费及诉讼产生的相关法律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
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8637号

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磊与被告金彩
霞、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上诉人任磊不服（2022）宁
0104民初 1863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原判决，改判支
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
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公
告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
（1111室）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8637号

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磊与被告金彩霞、固原
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
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863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原告任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5233元，由原告任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1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04执9351号

申登明、孙洁：

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申登明、孙洁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 0104民初 348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
程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人申登明、孙洁提供抵
押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开发区商贸广场8号楼南朝向二层由东向西第二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
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09008587号）。因你们具体下落不明，现公告向你们送达（2019）宁0104
执935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及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如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4月21
日上午9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7号窗口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5月22日
上午9时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不到场或不领取评估报告，则视为放弃权利。同时我院将依法择日对上述房产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届时请留意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明开：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为其代偿的银行贷款本金202900.21元，按照LPR（2021年
12月18日至2022年12月18日）支付利息7618.05元，利息
按上述利率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
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秀玲：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安晨鑫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593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
同期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3.7%支付自2021年3月14日至
上述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617号

张阳、和璐：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丽娟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
15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 9719.7元，同时以 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65%自
2023年2月6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付清为止；3.确认原告与被告张阳达成的口头投资协
议已于2021年5月20日解除；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
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510号

刘建业：

原告张涛与被告刘建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51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建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原告张涛借款11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刘建业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军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鹏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812元，利息200元；2.本案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